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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案件中止情形规范》解读 

发布时间：2023-06-13 09:24    信息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近日印发的《商标评审案件审查审理工作制度》中，结合评审工作实际新增了《评

审案件中止情形规范》，为便于商标评审人员及广大评审案件当事人理解和适用，

解读如下： 

一、制定思路及考虑因素  

一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从有利于合法权利人的角度出发，解决行政授权确权

各程序之间以及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之间缺乏协调，情势变更、程序空转、以案生

案等长期困扰实践的难题，减少合法权利人为了避免引证商标权利障碍清除后又

有他人在先申请而不断重复申请、重复穷尽法律程序等负担，降低合法权利人获取

商标专用权非必要的制度性成本，确保商标法设置审限回归到促进合法权利人商

标权利及时获得授权确权的立法初衷。  

 

二是与司法程序诉源治理工作相协调。驳回复审案件当事人不服驳回决定提

起行政诉讼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某些引证商标权利状态待定的案件采取诉前

调解措施。而根据当前统计，异议、无效的审理周期一般比驳回复审长一至六个月、

撤三审理周期一般和驳回复审周期相近，这样的时间差也就意味着在诉前调解期

内，驳回复审引证商标权利状态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适度

中止驳回复审审理，节约当事人、行政、司法各方资源。  

 

三是依法依规，规范制定的依据不仅包括现行《商标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

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关于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的中止规定；现行《商标法实

施条例》第十一条关于不计入审限情形的规定；也参考了民事诉讼中止审理的情形

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商标法》修改明确驳回复审中止程序的建议内容和《商标

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的修改建议内容。  

 

四是确保可行性，规范施行后，中止审理的案件比例会有较大幅度提高，应对

此变化，一方面是评审案件网申率已全面提升至 80%以上，存放案卷的空间得以释

放；另一方面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驳回复审案件是否中止以案件申请人提出中

止申请为必要条件（引证商标涉嫌恶意注册审查员主动中止的除外），恢复审理原

则上也以申请人提交相应证据材料证明引证商标权利状态确定为必要条件。这里

的中止申请并不要求必须以单独申请为准，等待引证商标相关案件审理结果往往

就是申请人复审理由的主要内容之一，引证商标相关案件审理结果及中止案件能

否恢复审理也是申请人最为关注的进展情况。  

 



2 

 

五是标准统一，以往“可以”中止的表述在实际执行中难免不一致，现规范将

可以统一的中止情形均修订为“应当”中止的表述，从而减少执行中的自由裁量空

间。  

 

二、规范的具体内容  

一是中止的原则，即以必要为原则，只有案件审理中涉及在先权利的确定等情

形对审理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才中止审理；其他评审理由或者其他权利状态确定

的在先商标足以确定案件结论的，不应当中止审理。  

 

二是中止的情形，规范规定了七种明确应当中止的情形和三种视具体案情可

以中止的情形。应当中止的情形中，有五种普适于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

宣告案件，分别是：  

 

（一）系争商标或者引证商标处于注册人名义变更、转让程序中且变更、转让

后系争商标或者引证商标不再存在权利冲突的；  

 

（二）引证商标已过有效期处于续展程序或者续展宽展期的；  

 

（三）引证商标处于注销或者撤回申请程序的；  

 

（四）引证商标被撤销、被宣告无效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案件审理时撤销、

宣告无效或者注销之日尚未满一年的；需要说明的是，驳回理由不涉及《商标法》

第五十条的，无须中止；依据《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引证商标因连续三年停止使

用被撤销的，按照指南执行；  

 

（五）引证商标涉及的案件已有结论等待结论生效或者执行生效判决等待重

裁的。  

专门适用于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的情形有一种，与现行《商标法》第

三十五条第四款、第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一致，即：  

 

（六）所涉及的在先权利必须以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

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  

 

专门适用于驳回复审的有一种，即：  

 

（七）所涉及的引证商标权利状态必须以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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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且申请人明确提出中止审理请求的；  

在此，为最大限度实现有利于合法权利人的初衷，不再区分引证商标相关案件

提出申请的时间及申请主体，但驳回复审案件申请人应当明确说明中止涉及的引

证商标注册号、所处程序、与本案的关系等具体情况，并且应否中止还必须满足前

述的必要性原则。  

可以中止的情形包括三种，分别是：  

 

（八）驳回复审案件所涉及的引证商标已被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且引证商标注

册人在其他案件中已被认定构成《商标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等恶意注册情形的，可以中止审理；这种情形与上述情形（七）的区别在于

不以申请人提出中止申请为要件，审查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自主决定是否中止，从

而有效降低恶意注册商标对合法权利人造成的重复申请、穷尽法律程序等困扰。  

 

（九）需要等待案情相同或者相关案件在先裁定或者判决的，根据个案需要，

可以中止审理；这种情形不一定涉及引证商标，因此也不要求以申请人提出中止申

请为要件，但为了协调行政授权确权各程序以及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统一审查审

理标准、避免结论矛盾导致的程序循坏、切实减轻当事人负担，审查员可以根据具

体案情自主决定是否中止。  

以及（十）其他可以中止审理的情形，对于未能穷尽的情形，以必要性和有利

于合法权利人为原则，以上述情形为参照，审查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自主决定是否

中止。  

 

三是中止的程序，规范对申请中止的时限要求、途径、中止情形消除后恢复审

理的必要条件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确保合法权利人权益，同时兼顾效率与公

平及商标注册秩序的稳定性，审查员申请案件中止审理应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提

出；驳回复审案件申请人也应至迟不晚于其提出驳回复审申请之日起的三个月补

充材料期间，书面说明其对引证商标采取清除权利障碍的行动。  

 

上述情形（七）需要驳回复审案件申请人提出明确中止审理请求的，可以在驳

回复审理由中一并提出，中止审理请求应说明涉及的引证商标注册号、所处程序、

与本案的关系等具体情况。原则上，谁申请中止审理，谁申请解除中止。引证商标

权利状态确定后，申请人应提交相应证据材料，审查员收到申请人补充证据并确认

中止情形已经消除的，恢复审理。  

 

上述各种中止情形消除后，审查员按照评审时的事实状态进行审理，并应当按

照规定的时限要求审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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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商标评审案件审理中，我们将严格落实《评审案件中止情形规范》的

各项内容；并结合实践进一步完善规范内容，充分发挥行政程序定分止争的作用，

切实优化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配置，降低合法权利人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程序负

担和诉讼负担，“民呼我为”，顺民意、办实事，推动商标事业高质量发展。 

 

 

出所：国家知識産権局商標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s://sbj.cnipa.gov.cn/sbj/ssbj_gzdt/202306/t20230613_27700.html 

https://sbj.cnipa.gov.cn/sbj/ssbj_gzdt/202306/t20230613_27700.html

